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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2018 年度第六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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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

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信达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信达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信达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一、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913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

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5 亿元（含 55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二）债券代码：136455、136456 

（三）债券发行额：55 亿元，其中品种一的发行规模为 49 亿元，品种二的

发行规模为 6 亿元。 

（四）债券存续期：3 年期（品种一）、5 年期（品种二） 

（五）票面利率：3.10%（品种一）、3.35%（品种二） 

（六）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七）债券担保：无担保 

（八）发行时评级情况：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九）跟踪评级情况：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出

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 SD【2018】072 号），对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维持为 A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近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收到了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受

理通知。本次仲裁的情况如下： 

2017 年 8 月，公司与长春市祥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升投资

公司”、“被申请人”）签署《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

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交易协议书》，约定公司



 

 

 

作为资金融出方与祥升投资公司作为资金融入方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

证券名称为长生生物，证券代码为 002680。祥升投资公司向公司出具《承诺书》，

承诺如祥升投资公司违反相关约定，公司有权要求祥升投资公司提前购回全部质

押股票或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祥升投资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公

司对祥升投资公司提起仲裁。 

公司的仲裁请求为：1. 被申请人向公司支付截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尚未支

付的购回交易金额人民币 53,084,804.31 元；自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被申请人实

际支付完毕购回交易金额之日止，以尚未支付的融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5.7%支付利息；2. 被申请人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暂计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为 1,499,841.00 元，自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完毕购回交易金

额之日止，以 99,989,400.00 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3.公司有

权对被申请人质押公司的 ST 长生（证券代码：002680）1900 万股限售流通股股

票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公司诉请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债权

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标的证券所属上市公司发生退市情形，公司有权对质押标的

证券数量对应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股权所得价款在公司诉请第一项和第

二项所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4. 被申请人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100,000 元以补偿

公司花费的律师费；5.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以上 1-4 项合计人民币

54,684,645.31 元。 

四、本次行政处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信达证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首次获知该事项。在获知该事项后，信达证券

已及时督促发行人就该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发行人业务经营、财务状

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信达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信达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

偿付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